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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114年度預算評估報告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成功大學)現有教學單位計有文、理、工、管理、電機資訊、社會科學、規劃與設計、生物科學與科技及醫學院等9個學院、44個學系、31個學科、36個獨立所、21個學位學程(含學士、碩士及博士)及3個研究中心等。醫學院另附設醫院；為辦理進修教育，設置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成功大學校務基金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業務收入105億4,856萬8千元、業務成本與費用114億1,568萬1千元、業務外收入9億1,641萬8千元及業務外費用2億3,362萬元，業務總收支相抵後本期預計短絀1億8,431萬5千元。謹就成功大學校務基金114年度預算案評析如下：
[bookmark: _Toc308165013][bookmark: _Toc179813802]二、校園無障礙設施仍有應設未設置及待改善處，且相關資訊可及性尚待整合，允宜檢討改善
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提出之可及性概念，112年特殊教育法修正將以往著重物理環境之無障礙擴大至人文及資訊無障礙，且應秉持通用設計精神，使多數使用者儘可能達無障礙可及性[footnoteRef:1]。成功大學為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114年度於編列之房屋建築改良經費2億4,660萬元、修理保養及保固費-一般房屋修繕、宿舍修護費及其他建築修護費等1億6,251萬8千元及遞延資產-整建老舊館舍2,000萬元、建築物補強工程2,000萬元等內含校園無障礙設施相關經費。經查： [1: 依特殊教育法第10條第2項規定：「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之提供及設施之設置，應符合融合之目標，並納入適性化、個別化、通用設計、合理調整、社區化、無障礙及可及性之精神。」] 

(一)成功大學身心障礙學生概況
依成功大學提供資料，身心障礙學生人數由109學年度120人增為112學年度161人，以學制別觀之，以大學人數最多，其次為碩士及博士(詳表1)；若由身心障礙類別觀之，以自閉症最多，其次為聽覺障礙及視覺障礙(詳表2)。
表1  成功大學109至112學年度各學制身心障礙學生數統計表    
   單位:人
	學年度
	大學
	碩士
	博士
	合計

	109
	98
	19
	3
	120

	110
	113
	30
	2
	145

	111
	133
	24
	6
	163

	112
	127
	26
	8
	161


資料來源：成功大學提供。
表2  成功大學109至112學年度各身心障礙類別學生數統計表    
   單位:人
	學
年
度
	身心障礙類

	
	智能
障礙
	視覺
障礙
	聽覺
障礙
	語言
障礙
	肢體
障礙
	腦性
麻痺
	身體
病弱
	情緒行為障礙
	學習
障礙
	多重
障礙
	自閉症
	發展
遲緩
	其他
障礙
	小計

	109
	0
	15
	32
	0
	9
	7
	2
	7
	11
	2
	35
	0
	0
	120

	110
	0
	16
	34
	0
	11
	10
	5
	11
	11
	3
	44
	0
	0
	145

	111
	0
	21
	33
	0
	7
	12
	5
	13
	9
	3
	59
	0
	1
	163

	112
	0
	20
	35
	0
	7
	11
	4
	16
	9
	4
	55
	0
	0
	161


資料來源：成功大學提供。
(二)成功大學校園無障礙設施仍有應設未設置及待改善處，且無障礙設施資訊可及性尚待整合
依成功大學提供校園無障礙設施盤點結果(詳表3)，除無障礙停車位已設置59處(皆合格)高於應設置50處外，無障礙施仍有5處未設置、527處待改善，無障礙電梯則有1處未設置、57處待改善，允宜儘速改善。另校園無障礙坡道及無障礙電梯可於該校網站友善校園地圖-校園無障礙地圖查詢，然無障礙停車位位置及數量資訊則公布於總務處事務組停車管理業務網頁，為利查詢允宜併入校園無障礙地圖，以提升無障礙設施資訊可及性。
綜上，成功大學近年身心障礙學生增加，惟校園無障礙設施仍有應設未設置及待改善處，且無障礙設施資訊可及性尚待整合，允宜檢討改善以落實特殊教育法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無障礙及可及性之精神
表3  成功大學校園無障礙設施盤點結果統計表         單位：處
	項目
	校園無障礙設施總計

	
	應設置數
	已設置數
	合格數
	未設置數
	待改善

	無障礙設施
盤點日期：
112年6月
	971
	966
	439
	5
	527

	無障礙電梯
盤點日期：
112年6月
	67
	66
	9
	1
	57

	無障礙停車位
盤點日期：
113年5月
	50
	59
	59
	0
	0

	合計
	1,088
	1,091
	507
	6
	584

	其他(宿舍無障礙寢俱)
	依需求個別化改善
	29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說    明：1.應設置數：無障礙設施應設置總數量(已設置數+未設置數)，表中無障礙停車位已設置數59處高於應設置數50處。
2.已設置數：無障礙設施已設置總數量(合格數+待改善數)。合格數：無障礙設施之合格數量。待改善數：因老舊或未符新規定之無障礙設施需改善數量。未設置數：需設置但尚未設置之無障礙設施數量。
            3.據成功大學表示，其他類別係學生宿舍因應學生個別需求改善項目，包含內政部無障礙規範定義中未強制設置或未訂設置規範之設施，如下鋪床位、電熱水器、輔助衣櫃、浴室扶手、可調書桌等數量，故未納入合計數。但為了解身心障礙學生常用場所通達情形，仍將其列出。           
資料來源：成功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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